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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續）

E部
執法

1. 主動巡查次數（按地區劃分）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地區 次數 %

油尖旺 512 20%

灣仔 305 12%

觀塘 288 11%

中西區 284 11%

葵青 215 8%

東區 125 5%

深水叅 122 5%

荃灣 117 5%

九龍城 114 4%

沙田 109 4%

黃大仙 93 4%

元朗 76 3%

屯門 63 2%

南區 42 2%

北區 36 1%

大埔 27 1%

西貢 19 1%

離島 5 §

總計 2 552 100%

§ 少於0.5%.

2. 主動巡查次數（按業務劃分）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

飲食業

建造業

社區／社會／個人服務

製造業

金融／保險／地產／商用服務

運輸

28%5%

19%

13%

11%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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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續）

E部
執法

3. 主動巡查次數（按巡查結果劃分）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巡查結果 次數 (%)

無須跟進（即場確定沒有違規事項） 709 27.8

須予跟進 1 843 72.2

正在調查中 549 21.5

經調查後無須進一步行動 829 32.5

經積金局介入後已糾正錯誤 271 10.6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 112 4.4

入稟區域法院 71 2.8

檢控 8 0.3

向清盤人申請追討欠款 3 0.1

總計 2 552 100.0

截至2006年3月31日的情況

4. 就拖欠供款個案發出付款通知書的數目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通知

月份 （劃一按5%計算）

2005年4月 25 500

2005年5月 25 200

2005年6月 25 300

2005年7月 25 900

2005年8月 24 900

2005年9月 28 100

2005年10月 27 700

2005年11月 25 700

2005年12月 28 000

2006年1月 30 100

2006年2月 32 500

2006年3月 29 500

總計 328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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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續）

E部
執法

5. 調查個案數目（按每月指控罪行劃分）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指控罪行

沒有參加 強迫僱員轉 沒有發出

月份 拖欠供款 強積金 扣減工資 為自僱人士 供款紀錄 其他 # 總計*

2005年4月 780 251 33 2 2 58 868

2005年5月 675 191 25 3 6 47 748

2005年6月 687 207 26 2 1 44 795

2005年7月 547 199 23 2 1 54 671

2005年8月 611 200 45 0 0 48 731

2005年9月 534 175 42 2 3 95 703

2005年10月 615 211 26 3 1 54 684

2005年11月 638 190 30 2 0 62 698

2005年12月 566 208 27 2 2 48 649

2006年1月 665 193 30 6 2 47 716

2006年2月 697 189 19 2 3 65 729

2006年3月 818 238 36 2 5 66 864

總計 7 833 2 452 362 28 26 688 8 856

# 「其他」包括沒有把僱員離職等資料通知受託人。

* 由於每宗個案可涉及多於一項指控罪行，因此指控罪行數字的總和未必等同調查個案的總計。

6. 把個案轉介警方處理後所申請的傳票數目（按指控罪行性質及檢控結果劃分）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檢控情況（截至2006年3月31日）

申請的傳票

罪行性質 罪名成立 裁定無罪 候判 撤回檢控* 數目

沒有為僱員參加強積金 25 0 9 4 38

僱主沒有為僱員參加強積金

　（因爭論僱員或自僱

　人士身分而起） 1 1 0 1 3

拖欠供款 558 3 264 58 883

總計 584 4 273 63 924

* 由於被告人已搬遷、結業、不知所蹤、已清盤或破產，以致警方或執達主任無法妥為送達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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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續）

E部
執法

7. 向小額錢債審裁處、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執達主任及清盤人申請追討欠款的
數目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個案數目 涉及僱員人數

向小額錢債審裁處申請 909 1 598

向區域法院申請 86 1 431

向高等法院申請 2 82

向執達主任申請 320 570

向清盤人申請 369 7 370

8. 申請第三債務人命令的數目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126

9. 向核准受託人發出的罰款通知書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發出罰款 違例事項

違例事項 通知書數目 數目 罰款款額

HK$

違反《一般規例》第28(2)條

　（沒有就董事的委任取得管理局的事先同意） 1 1 10,000

總計 1 1 10,000

10. 向僱主發出的罰款通知書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違例事項 發出罰款通知書

數目 罰款款額

(HK$)

違反《強積金條例》第7A(8)條

（沒有在訂明限期內就僱員向核准

　受託人支付強積金供款） 13 65,000


